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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朱 子 论 生 死 与 鬼 神∗

冯 　 兵　 　 　 李 亚 东

摘　 要：朱熹作为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佛道生死观、宇宙论和民间鬼神迷信的冲击与挑战，提出了一套以理气

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鬼神、生死等关乎生命的本质与形态的问题给出了具有形上学依据的知

识化、理性化解答。 他基于理学的立场，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诠释框架，直面鬼神、生死问题，较为系统地解

释了鬼神的性质、表现形态与生死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这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特

质的生死与鬼神观，可说是传统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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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生死观与鬼神观，自孔子开始就被奠定

了“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重视人本与

现世关怀的人文理性基调。 儒家关于生死与鬼神、
生命与宇宙系统的解释，经过先秦的理性化努力和

汉代的神学化拨转之后，及至宋代，理学家们面临着

佛道两家的冲击与挑战，不得不开始重建儒学的本

体论和宇宙观。 天地宇宙的起源与运行演化规律、
人之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生与死的内在机制与

原理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在两宋理学中化约为

鬼神与生死两大命题。 理学家们唯有对其做出形而

上的合理解答，才能有效应对时代的需求。 而朱熹

乃一代集大成的理学大家，理与气是他解释世界、建
构哲学思想体系的两大核心理论要素。 在他看来，
“理是气之生成与运行的形上学规定，而气则是理

得以存附和彰显的物质条件”①。 理、气相辅相成又

不离不杂，其中，理为“生”物之形上本体，气为“生”
物之物质质料，由理本气末、理主气从的理气关系所

形成的“理—气”二元结构则是他用来建构宇宙论

与本体论、解读鬼神与生死之义理的基本认识论框

架，由此而形成的生死与鬼神观体现出了儒家生命

哲学的典型特征。

一、对传统儒学现实主义品格的继承

朱熹对于儒学有自己独创性的阐释和发展，他
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气论体系中的

生死鬼神观即是如此。 其中，自先秦以来儒学所具

备的关注现实、反对迷信的现实主义品格，构成了朱

熹认识和诠释生死鬼神问题的理论基调。
朱熹谈鬼神，“一方面秉承理学的理性精神，把

鬼神解释为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另一方面对《五
经》中关于鬼神的记载仍深信不疑”②。 而在朱熹

承认鬼神实有这一理论前提下，他的“鬼神事自是

第二著”③的态度则是我们理解其鬼神观的重要出

发点。 他把鬼神归为“第二著”，实际上也就是为之

注入了儒家传统鬼神观重视现世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告诫说，为学者要在“日用紧切处”做工夫，不要

对那“无影无形”的鬼神之事耗费过多心力。 因此，
他对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立场深表赞同。 如

《朱子语类》载：
　 　 或问鬼神有无。 曰：“此岂卒乍可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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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亦岂能信得及。 须于众理看得渐明，则此惑

自解。 樊迟问知。 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

远之，可谓知矣。’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其

理会未得底，且推向一边。 待日用常行处理会

得透，则鬼神之理将自见得，乃所以为知也。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④

朱熹指出，如果能把人事“众理”看得明白，那
么鬼神之事也就不言自明了。 但鬼神之事毕竟极难

“理会”，在“理会未得”时究竟该怎么办呢？ 他的答

案是“且推向一边”，认为一味地强求苦索是没必要

的，人们只要在现世生活中格致到事事物物之理，鬼
神之理自然可以得见。 他的这一类言论可说正是孔

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说的理学化表述。
朱熹的上述现实主义立场既是对先秦儒家理性

精神传统的继承，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当时社会

现状的担忧。 自隋唐五代以来，随着佛道两家的不

断发展，他们的宇宙观、生死观对一些超自然现象的

解释在民间颇有影响，加上中国的原始宗教观念和

意识在民间的遗存，使得两宋社会中崇鬼敬神之风

大为盛行。 朱熹对此做了大量的批判和反思。 如他

指出：“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释家所云，世俗所见。
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处且莫要理

会。”⑤朱熹针对那些“不可以理推”的明确的超自

然现象强调“莫要理会”，正是因为他以之为“第二

著”。 但对于真正的“鬼神死生之理”，他认为也还

是有必要去加以认真辨析的。 他说：“夫‘鬼神’二

字，著于《六经》，而释氏之说见行于世，学者当讲

究，识其真妄。”⑥可见，朱熹一方面基于早期经典对

鬼神的种种记载对其存在予以了肯定，另一方面又

强调需要对佛教（也包括道教及民间宗教信仰）中

的鬼神观认真“讲究”以“识其真妄”，拨乱反正。
但是，这并不是说朱熹关于生死与鬼神的讨论

仅仅是重复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敬鬼神而

远之”的看法。 事实上，朱熹对生死与鬼神问题一

直有着较多独到的理解，并在其现实主义态度的基

础上呈现出理性化、知识化趋向。

二、对生死与鬼神问题的理性化、知识化态度

在南宋，社会的巨大变迁使得民众的生活居于

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当中，因此是时的民间社会普遍

对鬼神分外迷信。 这一现象在南方地区尤其显著，
并多见于学者的记录之中。 南宋学者胡石壁就指

出：“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几千百年。 于此沉酣入

骨髓而不可解者，岂独庸人孺子哉？”⑦但于朱熹看

来，天下一切事物都是有理可循的，即使是鬼神之事

也并非绝对不可解释。 在继承传统儒家对待鬼神的

理性态度的基础上，朱熹对儒家五经中的鬼神观进

行了整合，并且对韩愈、二程、苏轼、张载、范祖禹、侯
师圣、胡宏等人的鬼神观进行了批判和吸收，最终在

与其门人陈淳、黄榦等人的日常交流探讨中，逐渐形

成了自己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鬼神观。⑧同时，面对

佛道两家思想的冲击和重建儒学形上学的历史使

命，朱熹又必须要比孔子更加直接和深入地讨论生

死鬼神等传统儒家在理论上相对忽视或者说在佛道

思想的挑战下略显薄弱的论题。
朱熹与吕祖谦在 １１７５ 年所编《近思录》中，就

已将张载、二程关于鬼神的思想和论述编入“道体”
一目。 这一“极可注意”⑨的编排，说明宋代的理学

家们关于鬼神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形而上的本体论高

度，或者说他们已经开始从本体论角度解释鬼神问

题。 而朱熹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形上本体概念就是

“理”或“天理”。 在他看来，事物之所以存在，其必

有一个当然之理在内中托着；事物之所以如此运行

和显现，也必有一个应然之理在背后主导。 朱熹理

学既然要以理性化、系统化的思路来重建儒学的形

上学体系，那么对于宇宙论系统里的方方面面就必

须解释到位，对于天理在形下世界中的显现与发用

的理解也必须严谨合理。
这一语境下的生死与鬼神问题，必然就要通过

理性的、知识的进路来讨论。 具体而言，则是以日常

人伦事务为对象逐步展开，最终由穷一般之人伦物

理渐及于天地鬼神之终极存在，并形成某种明确而

具体的系统性知识。 如朱熹指出：“学者须当知夫

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为幽

显，山岳如何而能融结，这方是格物。”⑩他极重格物

工夫，其格物不仅仅是要格物之实然，还要穷究物之

所以然。 具体到天地与鬼神，就是不仅要明了天地

鬼神之为何物，还要明了它们的生成及运行的内在

机制和原理。 在这种认知欲望的驱动下，宇宙间的

一切事物经过人们的穷究力索之后，其背后的当然 ／
应然之理最终都被归纳总结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形

上学知识。
朱熹曾指出，天下不论是“大底事”还是“小底

事”，其实都有个根本或“紧切处”，且历代圣贤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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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典中早已对之做了交代。 如鬼神问题，圣贤就

“说得甚分明，只将《礼》熟读便见……古来圣人所

制祭祀，皆是他见得天地之理如此”。 在他看来，
古之圣贤对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和鬼神之理的讨论

都明确载于《礼》经之中，今人只须把《礼》经读得通

透，其中道理便自然可见。 而后世的鬼神观之所以

呈现出纷乱繁杂、邪说尽出的现象，是因为后人多未

能熟悉礼义就对生死与鬼神问题妄加揣测解读。 同

时，庶民百姓不明就里，一些虚妄神奇之说也很容易

被接受与传播，久而久之，真正的生死及鬼神之理便

渐渐不为人知。 但上古的圣人都是师法天地，参悟

出天地阴阳之理，并将此理贯注于人之生死及鬼神

问题上来制定各种祭祀仪则的，所以从本质上来看，
鬼神与祭祀鬼神之理也就是天地阴阳之理。

朱熹对生死与鬼神问题的自然而理性的态度还

体现在他及其门人弟子对鬼神的分类工作上。 分门

别类本来就需要理性的逻辑推导和归纳，更何况其

对象是无论在典籍上还是民间传说中都甚为复杂神

秘的鬼神。 在不同的语境下，朱熹对于鬼神做出过

不同的分类，比较明确和全面的讨论见于《朱子语

类》卷三。 朱熹把鬼神大致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

“白日公正平直”之自然神，风雨雷电、日月昼夜这

一类人人可见的自然现象就是其运行之迹象；第二

类是“不正暗邪”之鬼神，似乎专指那些不是明确可

见，但是确实发生作用并为人所真实感知到了的

“超自然现象”；第三类是“祷之则应，祈之则获”的
鬼神，这一类鬼神则是人们日常所崇信和祷告的

对象，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似相通。
弟子们对朱熹日常讲论中的鬼神观念也曾做过

一些总结，如黄士毅在编定《朱子语类门目》时，将
朱熹所论之“鬼神”同样分成了三类：“其别有三：在
天之鬼神，阴阳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为鬼是

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 三者虽异，其所以

为鬼神者则同。”黄氏的分类中，第一项、第三项可

分别对应朱熹的第一、三两项，但二者的第二项则不

完全相同。 黄氏第二项指人鬼，朱熹描述的则是传

言中的作祟的鬼魅，这并非全然是人死所化之鬼，还
应包括山魈、水鬼等自然界中的灵异之物。

陈淳在总结朱子学关于鬼神魂魄问题的讨论时

则将其分为四种：“鬼神一节，说话甚长，当以圣经

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

后世淫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他

此处的“圣经说鬼神本意”，是指如《尚书》 《诗经》
《礼》 《易》 《春秋》等儒家经典中的鬼神思想与学

说，其显然被朱熹和陈淳认作了儒家正统的鬼神观，
内容应可涵括黄士毅的前两种分类，即“在天”与

“在人”之鬼神；黄氏所分第三项则为陈淳所分的第

二项。 “后世淫祀”与“后世妖怪”两类，又是陈淳依

据朱熹的第二种鬼神分类及朱熹对民间淫祀的认识

与批判做出的总结。 而其“说话甚长”一语又充分

说明了朱熹的鬼神观十分复杂。
无论是黄士毅还是陈淳，他们对鬼神的分类都

是依据朱熹日常所论之鬼神的内容展开的，基本可

以视为朱熹本人的鬼神观。 而朱熹师徒对鬼神的分

类，其理论基础也都直指鬼神的宇宙本体论背景，并
由此形成了关于生死与鬼神的知识化、理性化理解。

三、以“理—气”二元结构对生死鬼神问题的诠释

朱熹继承先秦儒家的生死鬼神观传统，面对时

代课题选择了直面生死与鬼神问题，并对其予以知

识化、理性化诠释。 这一诠释进路的展开，是以理本

论为前提、以“理—气”二元结构为理论基础的。
１．鬼神观的“理—气”二元诠释

对朱熹而言，他对儒家经典中所记述的诸多鬼

神问题做出解释，既要驳斥当时一些学者彻底非毁

鬼神的说法，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自产生以来

就具有的神秘的原始宗教意味，从而为儒家的宗法

伦理实践———祭祀行为充分赋予合法性，以有效应

对佛道两教的冲击，解决民间迷信蜂起、淫祀丛生的

社会问题。他所采用的理论方法是，在“理—气”
二元结构中，以理作为阐论鬼神之本质的形上学基

础，以受理主宰的气解释鬼神的运行及表现形态。
正如之前朱熹在关于鬼神分类的论述中所说，

“风雨露雷，日月昼夜”等都是“鬼神之迹”，是白日

里的“公正平直”的鬼神，其实质不过都是气。 而作

为“鬼神之迹”的气，又和一般性的气的表现有所不

同，掌握这一点对我们弄清楚“鬼神本意”较为重

要。 朱熹对之曾不厌其烦地予以反复申论：
　 　 神，伸也；鬼，屈也。 如风雨雷电初发时，神
也；及至风止雨过，雷住电息，则鬼也。

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 亭毒化育，风雨

晦冥，皆是。 在人则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气

是魂，魂者神之盛也。 精气聚而为物，何物而无

鬼神！ “游魂为变”，魂游则魄之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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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只是气。 屈伸往来者，气也。 天地间

无非气。

在朱熹的“理—气”二元结构里，世间万物的形

体不过都是由阴阳二气在理的主导下合构而成的，
鬼神自然不能例外。 他通过阴阳辩证思维，将自然

现象的生灭与运行原理予以了抽象化和普遍化。 在

他看来，神具有一种生发、伸展、扩张的运动倾向，那
么风雨雷电的开始与进行，以及其他一切自然现象

的发生，一定都会经历一个集聚能量然后发作的过

程，这个过程中的能量的发作，就是神，或者说是神

之迹，为阳；与神相对应的是鬼，其作用为屈，具有一

种消退、敛缩、流散的运动趋势，于是风雨雷电的减

弱与消亡，以及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的逐渐消散的过

程，都可以说是鬼，或者说是鬼之迹，属阴。 如此一

来，日为神，夜为鬼；生为神，死为鬼；春夏为神，秋冬

为鬼；晨为神，昏为鬼，等等，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也
皆有鬼神。 这既是把自然界鬼神化，同时也是把鬼

神自然化，这种自然主义的诠释取径很自然地就在

较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鬼神观中神秘的超自然的原

始宗教因素。 当然，从朱熹及其门人关于鬼神的分

类来看，这正是所谓的“鬼神本意”，即哲学化的鬼

神观，是我们全面理解朱熹鬼神观念体系的“紧切

处”与基础。
朱熹的这一认识也与张载、二程有关，如他在

《仪礼经传通解》中就明确引用了张载与二程的相

关表述：“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

也。 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愚谓：以二气

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 以一气言，则
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从

中可见，两宋理学家们普遍认为，鬼神作为造化之

迹，绝不仅仅是阴阳二气本身，如果人们只是用阴阳

二气的存在状态来解释鬼神，显然无法清楚地揭示

出其内在的原理或机制。 于是他们用 “良能” 与

“灵”等概念来完善这个解释。 “良能”一词最早出

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
这种“良能”大概是指一种先验的不依靠后天学习

而来的能力，接近于生理学上所说的本能，只是被赋

予了道德属性。 到了两宋理学家这里，则似乎又有

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所以被称为“灵”。 朱熹有时也

称其为“神灵”或“精英”。 如有弟子问：“鬼神便只

是气否？” 朱熹就回答说： “又是这气里面神灵相

似。”又曰：“盖鬼神是气之精英，所谓‘诚之不可

掩’者。 诚，实也。 言鬼神是实有者，屈是实屈，伸
是实伸。 屈伸合散，无非实者，故其发见昭昭不可掩

如此。”朱熹的回答都强调了鬼神虽是阴阳之气，
但又存在着某种非物理性的特殊之处。

两宋理学家以阴阳二气之“良能”解释鬼神的

性质和运行机制，其中也包括一些历史或现实生活

中的鬼怪灵异传闻，比如《左传·昭公七年》中的

“伯有为厉”一事。 春秋时郑大夫良霄（字伯有）被
人杀死在市场上，化为厉鬼白日作祟。 子产解释说：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 用物精多，则魂

魄强。 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匹夫匹妇强死，其魂

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 况良宵……三世执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而强死，能为

鬼，不亦宜乎？”朱熹肯定了子产的解释，称其为“知
鬼神之情状”。 针对“伯有为厉”事件是否违背了

“鬼神者造化之迹”的说法的问题，朱熹的回答则

是：并不违背，只不过不是出于“正理”罢了。 那么

何为“正理”？ 他说：“若论正理，则似树上忽生出花

叶，此便是造化之迹。 又加空中忽然有雷霆风雨，皆
是也。 但人所常见，故不之怪。 忽闻鬼啸、鬼火之

属，则便以为怪。 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
故为怪异。”朱熹以自然事物作喻，强调“正理”是
人所“常见”的自然之理。 因此，即便鬼啸、鬼火之

类的事情不常见且会令人骇然，其生成原理同花叶

及雷霆风雨等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二气之屈

伸往来的“造化之迹”，只是“非正理所出”。
至于此二气何以屈伸往来以及如何屈伸往来，

朱熹只说“屈伸往来，是二气自然能如此”。 所谓

“自然能如此”，也就是前述之“良能”。 这种“良

能”在此赋予了阴阳二气以特别的妙用。 从中可

见，在他的宇宙论架构里，气似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内在自主性”而能自发地运动，但实质上这种“内
在自主性”正是源于理的作用。 因此，他所谓的“良
能”“灵”“神灵”或“精英”等诸多说法，不过都是在

“理气合”的基础上理对于气的主导作用之体现。
２．生死观的“理—气”二元诠释

除了可以用“理—气”二元结构来解释鬼神，在
朱子的体系中，要解释人之生死问题也同样需要运

用到这一诠释架构。 他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
有理而后有气。 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

之以有生。”在此，朱熹一方面指出，万物的生成发

育都需由“理气合”而完成，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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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这一生成论结构中理主气从的理气关系。 很显

然，理与气乃一时并有，但气仅仅是构成人的生理形

体的质料，有了理在其中，才能真正形成人之生命，
也才能让生命具有意义。

而要对人的生死状态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必须

在“理—气”二元结构下将魂魄、鬼神、阴阳等概念

综纳于一体。 在朱熹这里，鬼神乃通于人体之内外、
面向整个天地万物而言的，魂魄则专指人体内之鬼

神；阴阳从气上说是鬼神魂魄的构成质料，从阴阳

的辩证属性上说又代表着鬼神魂魄的运行原理和方

式。 要了解朱熹对人的生死问题的理解，就必须从

他的魂魄观入手。 他曾较为系统地描述了魂魄的属

性和功能，并解释了人之生死的具体过程与原理。
　 　 知觉运动，阳之为也；形体，（明作录作“骨

肉皮毛”。）阴之为也。 气曰魂，体曰魄。 高诱

《淮南子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
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 人所以生，精气聚

也。 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尽则魂气归

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 人将死时，热气上

出，所谓魂升也；下体渐冷，所谓魄降也。 此所

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也。 夫聚散者，气

也。 若理，则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

物。 但人分上所合当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

言也。

在朱熹看来，阳气主要掌控人的运动与知觉能

力，阴气的作用则是形成“骨肉皮毛”，即人的体魄。
魂魄分别为阳气与阴气之精华的萃聚，而人之所以

会有生命形体，就源于在理的主导下的阴阳之精气

（魂魄）的交合。 但不管是魂气与魄气还是阳气与

阴气，它们总归为气。 而每个个体生命的气大致都

有个定量，气的汇聚也有个终结的时候，那意味着人

的生命的结束。 人死之时，魂气升于天，形魄坠于

地。 但理是人（物）之所以为人（物）的内在依据，为
客观实存的、永恒而普遍的形而上者，其“只泊在气

上”，却不会随气之聚散而生灭。 因此，朱熹凡论及

聚散，都是指气而非理。 换言之，人的生死不过是在

理的主导下气的聚散而已，所谓“气聚则生，气散则

死”，就是如此。
但在朱子这里，人之生死也有出于正理和“非

正理所出”的两种情形。 最典型者当如伯有之死，
其正是“气未当尽”而“强死”，属于不正常死亡。 因

为人的正常死亡是魂魄之气在当消散时就消散，是

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里的“当”或“未当”都是从理

的层面而言。 对伯有来说，体内的魂魄之气既然

“不当尽”，加上又“气强”，一时也就难以尽散。 其

气既未散尽，魂、魄各主人之“知觉运动”和“形体”
便仍能发生一定的作用。 这就恰如朱熹所说：“人
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为妖为怪。”

“为妖为怪”，岂不正是今天人们所谓的“灵异”现象

么？ 伯有为厉便是如此。
伯有为厉一事在大夫子产为之立后之后就平息

了，朱熹赞赏子产可谓“知鬼神之情状”，这一方面

是在说子产了解生死与鬼神之理，但从另一方面也

可说明：正因为人的魂气具备“思虑营为”的知觉能

力，主导着人的认知和运动，所以伯有死后才能感知

到子产为之立后而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并停止作祟。
钱穆先生亦曾对伯有为厉之事做过类似解释，他说：
“诚如此，则在子产观念中之所谓鬼，仅是指人死

后，犹能有某种活动之表出。 而此种活动，则仅是其

人生时种种活动之余劲未息，余势未已……故子产

解释伯有为鬼，乃推原于其生时之魂魄之强。”由

此可见，在朱熹那里，魂魄实为朱熹在“理—气”二

元的理论结构下讨论人之生死问题的重要概念，乃
人之由生转死再转而为鬼神的枢纽，是理解人的生

死与鬼神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性范畴。

四、朱熹生死鬼神观的特征

朱熹以“理—气”二元结构来诠释生死与鬼神

的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具有生命哲学意味的生

死与鬼神观念。 综合来看，其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

方面的特点。
首先，朱熹的生死与鬼神观具有现实主义特征，

是其道统意识与立场的体现。 它继承了儒家的重视

现世的“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理

性与担当精神，要求学者立足于有限的现实人生，去
掌握“圣经本意”，去格致生活中的日常道理，将“事
人”（而非绝对的“事天”）的工夫做到极致，从而把

鬼神之事视为“第二著”。 又正因为朱熹的生死鬼

神观带有鲜明的儒家宗法伦理精神与道统立场，所
以它也是对佛老两家宇宙论与生死观、生命观的充

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反击和回应。 这对于想要重建儒

家的宇宙论和形上学，以巩固儒学道统的理学家们

尤其是朱熹来说，自然是当仁不让的。
其次，朱熹的生死与鬼神观带有一种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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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 他一直致力于把人生与自然界“鬼神化”，
同时也把鬼神“自然化”，把生死和鬼神都视作再平

常不过的自然之事物。 譬如他说：“只今生人，便一

半是神，一半是鬼了。”这里的神鬼就是魂魄，而只

此一句，便仿佛将世人置身在了“鬼神”遍布的世界

之中，如此鬼神也就似乎变得稀松平常，无论人们是

否能够真正理解鬼神之“本意”，其终究是没什么值

得被另眼相看的了。 尤其是他主要以阴阳二气的物

理、生理属性来解释生死的原理、鬼神（魂魄）的生

成与运行机制等，更是凸显了其自然主义特质。 而

无论是这种自然主义特质还是其面对生死与鬼神的

自然主义态度，相对当时民间社会的浓厚迷信风气，
无疑都是一剂令人清醒的良药。

最后，朱熹以其理学体系本有的理性主义态度，
不管是面对容易解释的常识性问题，还是混沌难明

的超自然现象，朱熹都试图用知识化的、理性化的方

式予以推理阐发，不诉诸神秘手段而故弄玄虚，并由

此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朴素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观

念。 以至于在李约瑟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
朱熹占据了较大的篇幅。 所以在朱子学的“理—
气”二元架构下，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芸芸万物的

存在状态，到人之生与死的原理，鬼神以及一些史料

记载和民间传闻里的“鬼怪”的有无及性质、运行方

式，等等，都在其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 这种解

释以知识化的、理性化的进路来展开，从而为儒家提

供了关于生死与鬼神的较为系统的知识和学问。
今天我们从朱熹在“理—气”二元结构的宇宙

论体系中对生死与鬼神问题的知识化、理性化的形

上学诠释来看，朱熹的生死与鬼神观的实质主体上

正是一种哲学化的生死与鬼神观。 或者更直接些

说，其是一种儒家生命哲学理论，是朱熹关于生命的

形成、运转、消亡或延续的原理、方式、机制与形态等

问题的形上学追问，可视为儒家尤其是两宋新儒家

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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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 ＆ Ｑｉ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 ｈ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ｎ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ｕ Ｘｉ； Ｌｉ ＆ Ｑｉ；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ｄ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ｎ 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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